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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紀錄：

鄭金昌

時間：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行政大樓四樓第四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蕭校長介夫（教務長 代理主持）
出席：如簽到單

主席致詞：（略）

壹、工作報告：

1.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五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總名額470名（中文系20名、

歷史系15名、台文所30名、國政所30名、國政所公共事務班28名、高階經理

人班77名、應經系15名、水保系26名、食科系20名、生科院30名、資科

系30名、機械系30名、土木系30名、環工系29名、電機系30名、材料

系30名）。其中台文所碩專班、國政所公共事務碩專班、高階經理人班會計

資訊與管理組為95學年度核定新增班別。

2.九十五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依各系所修訂內容彙編如簡章草案。

貳、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    由：擬修訂本校「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辦法」部份條文。
說    明：一、依教育部台高（一）字第0940084511D號函辦理。

              二、如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
部立案之大學或
獨立學院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
或符合教育部採
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或獨立學院畢
業，取得學士學
位，或符合報考
大學同等學力認
定標準規定，並
有相當工作經驗
年限之在職生，
均得報考。

第三條 報考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
部立案之大學或
獨立學院畢業，
取得學士學位，
或符合教育部採
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或獨立學院畢
業，取得學士學
位，或符合報考
大學同等學力認
定標準規定，並
有相當工作經驗
年限之在職生，
均得報考。

依教育部台高
（一）字
第0940084511D號
函辦理。

 

 

 

 

 

 

 



95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SMART/桌面/meeting會議記錄/95/招生委員會/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會951.html[2012/6/4 下午 04:30:39]

以同等學力資格
報考者，是否需
要相關科系畢
業，由各招生單
位自行規定，並
明列於招生簡章
內。

報考者所需之工
作經歷及年資，
由各單位自行規
定並明訂於招生
簡章內。工作經
驗年資之計
算，自工作證明
書所載日期起算
至本校招生簡章
規定截止日止。

招生簡章應註
明：「所繳在職
身分及經歷、年
資證明，經查如
有偽造、變造、
假借、冒用、不
實者、未入學者
取消錄取資格，
已入學者開除學
籍，並應負法律
責任。」

以同等學力資格
報考者，是否需
要相關科系畢
業，由各招生單
位自行規定，並
明列於招生簡章
內。

報考者所需之工
作經歷及年資，
由各單位自行規
定並明訂於招生
簡章內。工作經
驗年資之計算自
具備報考資格後
起算。

招生簡章應註
明：「所繳在職
身分及經歷、年
資證明，經查如
有偽造、變造、
假借、冒用、不
實者、未入學者
取消錄取資格，
已入學者開除學
籍，並應負法律
責任。」

前項有關工作經
驗年資計算之規
定，自九十五學
年度招生考試起
適用。

第四條 招生名額：

各班招生名額應
於招生前，納入
本校各該學年度
招生總量內，並
依年度增設、調
整系所班組及招
生名額總量發展
審核程序辦理。
各研究所（系）
碩士在職專班，
每班（組）人數
以不超過三十人
為原則，惟跨系
所整合性之專班
不在此限。

同一系、所
（班）之各組招
生名額由各所
（系）依據教育
部核定招生總額
範圍內自行合理
分配，其缺額能
否流用或流用原
則由各單位擬
定，經招生委員

第四條 招生名額：

各班招生名額應
於招生前，納入
本校各該學年度
招生總量內，並
依年度增設、調
整系所班組總量
發展審核程序辦
理。各研究所
（系）碩士在職
專班，每班
（組）人數以不
超過三十人為原
則，惟跨系所整
合性之專班不在
此限。

同一班之各組招
生名額能否流用
或流用原則由各
單位擬定，經本
招生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明列於招
生簡章內。

依教育部台高
（一）字
第0940084511D號
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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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議通過後明
列於招生簡章
內。

第五條 招生方式：

以各單位自辦甄
試為原則，其甄
試項目除筆試
外，得兼採口
試、術科、實作
或書面審查等項
目。

考試科目及考題
應以專業、實務
為主，口試、術
科、實作或書面
審查應包括工作
經驗、專業表
現、學習知能或
相關特殊表現
等。

各單位考試項目
及科目如需更
動，應在招生簡
章內公告，下學
年度方得實施。

第五條 招生方式：

以各單位自辦甄
試為原則，其甄
試項目除筆試
外，得兼採口
試、術科、實作
或書面審查等項
目。

考試科目及考題
應以專業、實務
為主，並以二科
為原則；口試、
術科、實作或書
面審查應包括工
作經驗、專業表
現、學習知能或
相關特殊表現
等。

各單位考試項目
及科目如需更
動，應在招生簡
章內公告，下學
年度方得實施。

依教育部台高
（一）字
第0940084511D號
函辦理。

決  議：修正通過。

 

第二案

     案   由：訂定本校九十五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工作日程表，請  討論。
     說  明：1.如附件（一），為使報到日期提前，以免考生先到其他學校報到後，又

再辦理放棄，因此，今年將招生作業日程提前一個月舉行。

              2.前年報名兩天，報名人數779人，去年報名三天，報名人數971人（增設歷
史系及材料系，報名人數分別為12人及35人），本年度報名工作
天數兩天或三天，請討論。

     決    議：1.日程表修正如附件（一）。
              2.報名工作天數維持3天。

 

   第三案
    案  由：擬修訂本校九十五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招生考試招生簡章，請  討

論。

    說  明：如附件（二）修訂明細表。
    決    議：明細表修訂如附件（二）。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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